
 
关于印发《南京市规划行政许可变更管理规定》的通知 

宁规规范字（2017）5 号 

各有关单位： 

现将《南京市规划行政许可变更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1、《南京市规划行政许可变更管理规定》 

      2、关于《南京市规划行政许可变更管理规定》的政策解读 

 

 

南京市规划局 

2017 年 10 月 24 日 

 

 

 

 

 

 

 

 

 

 



附件 1： 

南京市规划行政许可变更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规划行政许可的变更程序，统一变更标

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建设项目的规划行政许可变更管理，适

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规划行政许可变更是指建设项目（含建筑

工程和市政工程）的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核发后，规划核实合格书核发前，建设单位申请调整规划许

可证及其附图以及违法建设经处罚后依法调整规划许可证及其附图

的行为。 

第四条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依法核发后，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行政许可的内容实

施，不得擅自调整。确有下列情形的，建设单位可以申请规划许可变

更： 

（一）国家、省、市有关城乡规划的法规、政策、技术规范发生

变化，规划行政许可需随之调整的； 

（二）消防、人防、施工图审查、产权登记等政府职能部门因技

术审查原因要求建设单位修改规划行政许可相关内容的； 



（三）因供水、供电、供气等基础设施的特殊要求需要调整规划

行政许可相关内容的； 

（四）需要对规划行政许可内容进行完善和优化的；  

（五）规划核实前，建设项目建设现状与规划许可内容不一致，

但与规划无矛盾，可以进行规划变更的； 

（六）其他因公共利益需要调整规划行政许可内容的。 

第五条  建设单位申请规划许可变更的，应当填写规划许可变更

申请表，提交原规划许可证件和涉及变更内容的附图，并根据变更的

情况提供下列材料： 

（一）组织机构代码或工商营业执照、项目批准文件、土地权属

证明或土地出让合同（已在许可申请中提供过的，无需重复提供）； 

（二）拟变更的原规划许可证件及附图； 

（三）拟变更的设计图（包括电子版）等相关资料； 

（四）按规定需要提供的其他行政部门书面意见； 

（五）其他与申请变更相关的材料。 

第六条  规划审批部门在审批规划许可变更前应当采取公示、座

谈会、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但属于下列变更情况的

除外： 

（一）建设单位名称变化；  

（二）建设主体变更； 



（三）建设项目内部功能、布局等技术性调整，但不涉及外立面

改变、不影响建筑间距、不影响周围环境、不改变居住项目套型和公

共空间的； 

（四）因涉及其他规范、技术规定的内容，根据消防、人防、施

工图审查、不动产登记等行政职能部门或者地下市政管线管理的特殊

要求调整相关规划许可内容的； 

（五）其他无明确或不涉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情形。  

采用公示方式的，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10 日。公示内容包括原规

划许可、拟变更的许可内容、变更的主要说明等相关图文资料。 

涉及居住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申请变更的，除按前款要求进

行公示外，还应取得直接利害关系人的书面同意意见。 

第七条  建设项目在行政许可变更公示期间发现与利害关系人

有重大分歧意见及突出信访矛盾的，申请变更的单位应负责进行协

调，规划部门根据建设项目变更情况及协调结果决定是否予以变更。

因变更许可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申请变更的单位应当

依法给予补偿。 

第八条  规划许可审批部门应当按照城乡规划法律法规及相关

技术标准审查变更申请，涉及以下内容的，不得予以变更： 

（一）不符合国家、省、市的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及

公共政策、技术规范的； 

（二）不符合规划条件或土地出让合同的； 

（三）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城乡规划意图的； 



（四）其他依法不能变更的情形。 

第九条  变更决定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同意变更的，发出

行政许可变更决定书，载明变更内容，并收回原许可证件及需变更的

附图，制作并重新核发加载此次变更内容的行政许可证件及所涉完整

附图，加盖变更章及核准章；不同意变更的，发出不予变更决定书，

并说明理由。 

建设单位就同一建设项目再次提出变更申请的，变更内容应当在

前次变更核准的图纸上表达。 

第十条  建设项目经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后，涉及予以保留但与许

可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依法申请办理规划许可变更，提交规划许可变

更申请表，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执行结果证明文件、原规

划许可证件和附图、拟变更的设计图（包括电子版）。 

第十一条   经审查同意予以规划许可变更的建设项目，市规划局

应在变更后 15 个工作日内将行政许可变更决定书、变更后的规划行

政许可证件及附图在南京城市规划网站对外公布。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应当对其提供图纸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

性负责，严禁对未申报变更的内容进行修改。擅自修改的，规划部门

应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并

将按照诚信管理的要求公示失信行为。 

第十三条  规划许可变更后，原许可有效期起止时间不变。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17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南京市规划局

规划许可变更管理规定》（宁规字〔2012〕255 号）同时废止。  

 



附件 2： 

关于《南京市规划行政许可变更管理规定》 

的政策解读 

 

《南京市规划行政许可变更管理规定》（宁规规范字[2017]5 号，

以下简称《规定》）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施行。现将相关政策解读说

明如下： 

一、立法背景 

由于建设行为的复杂多变，建设项目在客观上难以做到项目与规

划许可的内容完全一致。同时，消防、人防、不动产登记等部门的技

术审查要求，也需要建设单位对项目的结构、布局进行调整。此外，

一些建设周期长，建设规模大的项目也有优化调整的需求。但是，我

市 2012 年制定颁布的《南京市规划局规划许可变更管理规定》（宁规

字【2012】255 号）对规划许可变更的条件、程序规定的非常严格，

而《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更进一步要求建设项

目“规划许可已经失效、取得预售许可、已经规划核实”后不得进行

变更，致使建设单位难以通过正常的途径变更许可，不得不通过先违

法建设、再行政处罚的方式调整许可内容，不利于城乡规划的科学、

有序管理。 

为规范规划许可变更程序，统一变更标准，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市人大 2017 年对《条例》进行了修订，并于 10 月 1 日正式施行。

其中，对许可变更的规定作了修改，将原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划许可

已失效、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者已取得规划核实合格书等相关



文件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更。确需变

更的，应当重新办理规划许可手续。”修改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

审批变更许可前，应当采取公示、听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听取利害

关系人意见。”可见，新法取消了原来许可变更条件的限制，但增加

了知情权告知环节，以确保今后的规划许可变更行为公正、公开、透

明、高效。 

《条例》的修订是保证建设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有

效衔接上位法，我局修订了原规划许可变更的一些制度漏洞，如市政

许可不能变更，违法建设处罚后的建设项目难以变更等内容，重新制

定了《规定》，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施行。 

二、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三条 

3、《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五条 

4、《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2017 年修订稿）第四十四条 

三、主要内容 

本《规定》共 14 条，其中第三条界定了规划许可变更的概念，

第四条明确了变更申请的事由，第五条规定了变更申请提供的材料，

第六条规定了变更的公示要求，第七条规定了变更引发矛盾的处理，

第八条限定了禁止变更的情形，第九条、第十一条规定了变更的时限、

变更决定的作出及公示要求，第十条新增了违法建设处罚后的变更要

求，第十二条限定了建设单位擅自变更许可的法律责任。 



四、改革要点 

1、适应建设项目管理新常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立足项目

管理的实际，优化可以申请变更的情形，对诸如因政策法规、其他职

能部门技术审查等原因引起的合理性变更行为予以认可。同时，对于

规划核实前，建设项目建设现状与规划许可内容不一致，但与规划无

矛盾的，也允许其进行规划变更，从而保障建设单位可以从合法渠道

完成正常的建设调整行为。 

2、重视利害关系人的权益保障，充分尊重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

参与权。《规定》明确，变更应当采取公示、座谈会、听证会等方式

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对于涉居项目，还应取得直接利害关系人的书

面同意意见。 

3、强化了申请变更的建设主体的责任。此次修改，明确要求建

设单位申请变更过程中，如有信访矛盾，申请方应负责协调，规划部

门根据建设项目变更情况及协调结果决定是否进行变更。因变更许可

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申请变更的单位应当依法给予补

偿。 

4、加强了对申请变更建设主体的诚信管理要求。对于批准变更

许可的，规划部门将重新制发规划许可证及附图，杜绝建设单位报审

变更与实际变更的不一致。同时，明确规定建设单位擅自修改原规划

许可的，规划部门可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撤销行政许可，并按照诚信管理的要求公示失信行为。 

5、规范行政处罚后的办理程序和方式，确保规划许可档案的完

备。《规定》明确了建设项目属于《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



可以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情形，应在履行行政处罚后申请变更，

并将原许可证及附图、变更后的许可证及附图同时存档，以确保建设

项目历史资料的完整性。 

特此说明。 

 

南京市规划局 

2017 年 10 月 24 日 


